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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81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255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中心城区垃圾分类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制定垃圾分类制度列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启动推进玉溪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促进全市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9部委《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和《云南省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20〕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并于2020年7月23日由市政府印发实施，《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通〔2020〕21号）。根据市级方案，红塔区已制定并印发了《玉溪市红塔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方案》，具体开展工作如下：

一、开展试点范围及基本情况

（一）范围

1.单位4个：玉溪市委、玉溪市政府、红塔区委区政府、红塔区政务管理局片区办公场所。

2.居民小区4个：龙湖园、润玉园、溪泽华庭、兰溪瑞园。

3.学校3个：红塔区二幼、玉溪三小、玉溪二职中。

4.公共场所3个：东风广场、聂耳公园、聂耳文化广场。

（二）基本情况

1.单位：玉溪市委办公场所有玉溪市委、高新区管委会党政机关14个，工作人员约500人，设有食堂；玉溪市政府办公场所有玉溪市政府行政机关10个，工作人员约450人，设有食堂；红塔区委区政府办公场所有红塔区委区政府党政机关5个，工作人员199人，无食堂；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片区办公场所行政机关12个，工作人员408人，设有食堂；以上4个办公场所均有物业公司管理。

2.居民小区：龙湖园有住户606户；润玉园有住户1970户；溪泽华庭有住户563户；兰溪瑞园有住户616户；以上4个居民小区均有物业公司管理。

3.学校：红塔区二幼有学生、教职工共663人，住户20户，设有食堂；玉溪三小有学生、教职工共1817人，住户40户，无食堂；玉溪二职中有学生、教职工共5369人，住户48户，设有食堂。

4.公共场所：东风广场占地50亩，聂耳公园占地175亩，聂耳文化广场占地25亩。 

二、加大对垃圾分类重大意义和分类知识的宣传力度
（一）开展广泛宣传

积极通过制作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单、宣传册；在试点公共场所及垃圾收集点设置公益宣传标语、宣传牌；在市区党政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共场所设置的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投入一定数量的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公益广告；开展以“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试点学校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报、主题班会、国旗下演讲等活动、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二）组建督导员队伍

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从现有在编人员中抽调工作人员作为专职督导员，居民小区按照一定比列配备专职督导员组建督导员队伍，负责指导、督促市民分类投放垃圾，做好分类义务、分类标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等告知工作。

三、科学设置垃圾类别

根据省、市垃圾分类方案，结合红塔区实际，先在试点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四分类：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一）收集容器的配备

试点单位、居民小区、学校、公共场所共配备20套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箱，蓝色箱收集可回收物、红色箱收集有害垃圾，配备80只垃圾桶，绿色桶收集餐厨垃圾、灰色桶收集其他垃圾。

（二）分类垃圾收集

可回收物每天收集1次，运输到汇溪路垃圾转运站进行二次分拣、打包后，运输到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其他垃圾每天收集1至2次，运输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发电厂处理；有害垃圾每周收集1次，运输到汇溪路垃圾转运站暂存，再集中运输到有资质的处置企业进行集中处理；餐厨垃圾每天收集2次，运输到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

（三）积分兑换

为鼓励单位及个人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每个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箱旁配套设置积分兑换机，单位及个人可通过投放可回收物获得积分，积分累积后可在积分兑换机上兑换礼品。积分兑换所需物品、积分兑换机日常管理等工作由玉溪家嘉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四、引进国内成功示范企业，科学推进玉溪垃圾处分工作
红塔区借鉴先行城市的成功经验，按照“示范先行、先易后难、总结推广”的原则，在红塔区选取单位、居民小区、学校、公共场所共14个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并在试点区域设置智能生活垃圾分类箱旁和积分兑换机，单位及个人可通过投放可回收物获得积分，积分累积后可在积分兑换机上兑换礼品，鼓励单位及个人积极参与红塔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后端处理环节中，红塔区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计划采用BOT模式建设与运营，引进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机械-生物技术对餐厨垃圾进行快速腐殖化堆肥，所产生的有机肥原料通过国际化标准加工，添加生物菌剂生产高效的生物质肥料。主要处理餐厨垃圾，也可同时处理园林垃圾及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项目主要产品为高效的生态有机肥、土壤改良剂和高效园林肥料，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目前，红塔区已建有飞伦再生资源回收（玉溪）有限公司可对塑料进行资源化利用，红塔区正与其他公司进行洽谈，动员公司加入红塔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处理环节，将资源化利用落到实处。
根据市、区两级方案要求按照“试点先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2020年底前，红塔区主城区范围内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在主城区公共机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红塔区新增垃圾分类设施600套，垃圾中转站1座，运输车辆5辆。总结分类试点工作经验，形成具有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参考价值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22年底前，实现红塔区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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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江淇 15096716929）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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